受聘僱外國人罹患傳染病之處置問答輯

1. 中華民國100年7月27日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衛署疾管檢字第1002100497（A）號函
2. 中華民國101年11月9日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衛署疾管檢字第1012100563（A）號函修正
3. 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檢字第1032100019B號函修正
4. 中華民國104年7月31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檢字第1042100053號函修正
5. 中華民國108年12月20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檢字第1082100358號函修正
6. 中華民國110年12月30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檢字第1102100657號函修正
7. 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檢字第1142100050號函修正

8.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檢字第1142100385號函修正

Q1：受聘僱外國人罹患哪些傳染病會廢止其聘僱許可？

A1：

1. 雇主應主動關心受聘僱外國人健康狀況，若其出現身體不適，應主動協助及時就醫。
2. 受聘僱外國人於受聘僱期間，因健康檢查或身體不適就醫發現罹患下述傳染病且未配合完成該傳染病之治療措施者，將廢止其聘僱許可。

(1) 肺結核且未配合都治服務累計達15日以上
(2) 結核性肋膜炎且未配合都治服務累計達15日以上
(3) 漢生病且未配合都治服務累計達15日以上
(4) 阿米巴性痢疾且未取得治療後再檢查三次均為陰性之證明
3. 有關受聘僱外國人確診為肺結核、結核性肋膜炎及漢生病個案申請留臺治療之規定，詳見Q2。
Q2：在哪種情況下，受聘僱外國人確診為肺結核、結核性肋膜炎或漢生病個案可以申請留臺治療?

A2： 

1. 為確保社區防疫安全，保障受聘僱外國人、受照顧者及其同住家人之身體健康，確診結核病或漢生病受聘僱外國人均可依個人意願檢具「受聘僱外國人接受衛生單位安排都治同意書」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都治服務。
2. 適用對象：受聘僱外國人於入國後健康檢查或受聘僱期間經確診為肺結核、結核性肋膜炎或漢生病個案。
3. 申請都治服務流程：雇主應於收受肺結核、結核性肋膜炎或漢生病診斷證明書之次日起15日內，檢具下列文件送交所在地衛生局申請：
(1) 診斷證明書
(2) 受聘僱外國人接受衛生單位安排都治同意書（同意書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康管理/受聘僱外國人健檢/受聘僱外國人在臺接受肺結核或漢生病治療處下載；或縮網址https://gov.tw/sw8）
4. 確診肺結核、結核性肋膜炎或漢生病之個案於完成都治服務藥物治療，且經所在地衛生局判定完治者，視為合格。但未配合都治累計達15日（含）以上，視為健康檢查不合格，由所在地衛生局函送勞動部廢止其聘僱許可。
5. 確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之個案如於聘期屆滿前，仍未完成治療者，則由個案所在地衛生機關進行跨國轉介，通知其母國衛生單位協助個案繼續治療。
Q3：受聘僱外國人罹患傳染病，雇主應如何安置該外國人?

A3：

1. 受聘僱外國人罹患傳染病，經醫師診治有住院之必要者，於醫院接受治療；如不需住院者，雇主應提供安置場所。
2. 對於疑似肺結核個案或確診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結核病或結核性肋膜炎個案，雇主宜提供通風良好的單人房，若與他人接觸，個案應佩戴醫療等級以上口罩至痰液培養結果為陰性。
3. 對於腸道傳染病個案，需加強個人衛生，廁所應提供充足之衛生紙，如廁後一定要使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手，避免污染環境及把手；原則上個案排便後曾接觸過的地方均須消毒（如洗臉台、馬桶座墊、門把等）。如設施許可，建議個案使用單獨馬桶。在符合各項腸道傳染病解除列管規範前，個案不得從事食品或直接照顧工作。
Q4：受聘僱外國人健檢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合格與不合格的判定基準為何？

A4：依據「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8條附表及「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胸部 X 光異常個案再檢查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受聘僱外國人健檢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之判定基準如下：

1. 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視為「不合格」。
2. 如胸部X光顯示為纖維鈣化、或系列胸部X光病灶呈現穩定無變化且痰液未檢出結核菌，診斷為纖維化（鈣化）病灶或肋膜增厚者，視為「合格」。
3. 如經診斷為「疑似肺結核」或「無法確認診斷」時，由健檢指定醫院通知雇主，自收受健康檢查證明之次日起15日內，偕同受聘僱外國人攜帶健康檢查證明及胸部X光片至指定機構再檢查；指定機構將依據移工之胸部X光片、痰液抗酸菌抹片檢查、結核菌培養、分子檢測結果（如核酸增幅試驗，NAAT）、病史、臨床症狀及理學檢查等進行診斷。
4. 前述再檢查診斷標準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結核病通報及病例定義」之確定病例條件進行判定，肺結核及結核性肋膜炎視為再檢查不合格；如胸部X光顯示為纖維鈣化、系列胸部 X 光病灶呈現穩定無變化且無痰陽證據，診斷為纖維化（鈣化）病灶或肋膜增厚者，視為「合格」。
5. 孕婦可著適當防護執行胸部X光檢查，亦得至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指定機構進行三套痰塗片檢查，取代胸部Ｘ光肺結核檢查。三套痰塗片檢查結果任一為陽性者（但同套檢體核酸增幅檢驗（NAAT）陰性者，不在此限），視為「不合格」。
6. 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指定機構名單資訊，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康管理/外國人健檢指定與認可醫院名單/胸部X光檢查確認機構（複檢）項下查詢或縮網址https://gov.tw/U63。
Q5：受聘僱外國人疑似或確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雇主會接獲主管機關公文通知嗎？

A5：

1. 受聘僱外國人因定期健檢發現疑似肺結核、疑似結核性肋膜炎或無法確認診斷者，雇主取得複檢指定機構核發之移工再檢查診斷證明書，請送交所在地衛生局（如為入國後3日內健檢之再檢查診斷證明書，則送交勞動部）。對於再檢查合格個案，衛生局核發准予備查函。
2. 對於健康檢查或因症就醫確診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者，雇主應依Q2說明檢具相關文件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都治服務。
3. 未申請都治服務之個案，衛生局發函通知勞動部前，應先行釐清受聘僱外國人未申請都治原因，並適時給予協助，維護其留臺都治權益。勞動部接獲衛生局公文後，依據就業服務法第73條規定，廢止該外國人聘僱許可，並發函通知雇主應於14日內遣送其返國。
Q6：受聘僱外國人如確診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個案，雇主該如何處理?

A6：

1. 受聘僱外國人確診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個案，應依醫師處方，服用抗結核藥物治療。
2. 雇主應依Q2說明檢具相關文件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都治服務，並提供通風良好的單人房，且個案應佩戴醫療等級以上口罩至痰液培養結果為陰性。
3. 如未申請都治服務，雇主取得勞動部核發之廢止聘僱許可函，依規定遣送受聘僱外國人返國。原則上，受聘僱外國人須都治達14天或其他證據證實其已無傳染之虞，才可搭乘單次飛航行程逾8小時之大眾航空器出境；至於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移工則須經痰培養為陰性者，始得搭乘大眾航空器出境。
4. 雇主於勞動部核發廢止聘僱許可函之前，應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及「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妥善安排受聘僱外國人的飲食、住宿及管理等生活照顧管理事項，避免違規受罰。
Q7：受聘僱外國人確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若未配合治療，經廢止聘僱許可，返國後可再次來臺嗎？

A7：
1. 受聘僱外國人如確診為肺結核或結核性肋膜炎個案，若未申請都治服務或未在臺完成治療，將廢止其聘僱許可，相關公文副知內政部移民署，由該署依據內政部「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禁止入國至痊癒之日。
2. 移工返回母國後仍必須至醫療機構就醫，繼續治療至痊癒，取得母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結核病個案管理及完治證明」，或母國醫院核發之病歷資料（必須包含下列3項資料）。以上文件翻譯為中文或英文後，提交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再送交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解除入國管制，始得辦理來臺簽證。

(1) 治療藥物明細（治療過程中歷次回診領藥或用藥紀錄）：必須包含藥物名稱、用藥頻率、治療期程（YYYY/MM/DD-YYYY/MM/DD，共計O天）。
(2) 影像學檢查結果：必須提供至少2套可供前後比較的胸部X光報告及影像檔。舉例說明如下：
1 治療期間及完成治療前後 30 日內，各提供 1 套胸部 X 光報告與影像檔，共計 2 套；或

2 治療期間及申請解除入國管制日前 3 個月內，各提供 1 套胸部 X 光報告與影像檔，共計 2 套。

(3) 痰液檢查結果：必須提供2套採檢日間隔至少7天，且於治療期間或治療後完成之痰液檢查報告。前述2套痰液檢查方式應為「痰液培養（sputum culture）」或「結核菌分子檢驗（TB PCR）」，且TB PCR 須採用世界衛生組織（WHO）推薦之快速分子檢測工具（如 Xpert、Truenat、BD、Roche 等皆可）。舉例說明如下：
1 2套「痰液培養（sputum culture）陰性證明」或、
2 2套「結核菌分子檢驗（TB PCR）陰性證明」或、
3 1套「痰液培養陰性證明」搭配 1 套「TB PCR 陰性證明」。
Q8：受聘僱外國人為漢生病確診個案，若未配合治療，經廢止聘僱許可，返國後可再次來臺嗎？
A8：
1. 受聘僱外國人確診為漢生病且遭受廢止聘僱許可者，內政部移民署會依據「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進行入境管制至痊癒之日。

2. 受聘僱外國人返回母國後，仍須繼續治療至痊癒，取得母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漢生病個案管理及完治證明」或醫療機構核發之病歷摘要（含藥品名稱、治療期程、皮膚病灶、神經反應、皮膚抹片或切片菌檢結果），以上文件翻譯為中文或英文後，提交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再送交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解除入國管制，始得辦理來臺簽證。
Q9：受聘僱外國人為阿米巴性痢疾確診個案，若未配合治療，經廢止聘僱許可，返國後可再次來臺嗎？
A9：
1. 受聘僱外國人為阿米巴性痢疾確診個案，若未配合使用阿米巴腸腔內藥物自費治療，將廢止其聘僱許可，相關公文副知內政部移民署，由該署依據內政部「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禁止入國至痊癒之日。
2. 受聘僱外國人返回母國後仍必須至醫療機構就醫，繼續治療至痊癒，取得醫療機構核發之「阿米巴性痢疾腸腔內藥物治療證明」，並翻譯為中文或英文後，提交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再送交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解除入國管制，始得辦理來臺簽證。
3. 上述治療證明應包含使用藥物名稱、藥物劑量、治療期間及完成治療後糞便檢驗結果。
Q10：受聘僱外國人經廢止聘僱許可，於等待返國期間，對於確診結核病受聘僱外國人，雇主因故未能遣送其出國，衛生單位會如何處理?

A8：衛生單位將通知所在地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並於受聘僱外國人離境之前，持續進行個案管理，至遣送返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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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入國 3日內 、

定期 、 補充 、 展延聘僱 、

期滿轉換及接續聘僱 健檢

健檢指定醫院檢查結果為 ：

1. 疑似肺結核

2. 疑似結核性肋膜炎

移工至胸部 X光肺結核檢查

指定機構再檢查

再檢查結果確診為 ：

1. 肺結核

2. 結核性肋膜炎

雇主檢具相關文件

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都治服務

是

1.衛生局核發移工不予備查函予雇主

2.衛生局函請勞動部廢止移工聘僱許可

3.上開兩函文均副知轄區移民署服務站

予以入境管制

否

(備註 )

勞動部廢止聘僱許可

移工出境

否

健檢合格

是 ， 經衛生局

認定完成治療

受聘僱外國人

因病就醫

醫療院所確診為 ：

1. 肺結核

2. 結核性肋膜炎

備註 ： 移工未配合完成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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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指定醫院檢查結果為： 1. 疑似肺結核 2. 疑似結核性肋膜炎


移工至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
指定機構再檢查


再檢查結果確診為：
1. 肺結核 2. 結核性肋膜炎



